
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
送达公告
新会处公字 〔2024〕 26号

会城民营工业园建设单位 (区 泽强):

为查清会城民营工业园 (江 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大道西 15号 )

涉嫌违法建设一案的有关事实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,需要你 (单位 )协助调查。我单位先后以

直接 (留置 )、 邮寄等方式向你 (单位)送达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(新

会处协调字 〔2024〕 572号 ),均无法送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,向 你(单

位 )公告送达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(新 会处协调字〔2024〕 572号 )(本

公告将在网址 http∶〃Ⅷ毗Xinhu|.gov~Cn/公 布 )。 具体公告如下 :

1,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,即视为送达 ;

2.《 协助调查通知书》送达生效之日起,请你 (单位)在 7天 内前携

带会城民营工业园建筑物相关报建材料及本人身份证复印等资料到

我单位协助调查。

附件:《 协助调查通知书》(新会处协调字〔2024〕 572号 )

江 门 处



江门市新会区会圮街道办△处

协助泪查通知书
新会处协调字 〔2024)572号

当事人 :

姓名 ∶区泽强

itⅡ止 : 区
ˉ 15 t穿 工业

区为查清 工业
ˉ .

西 15号 )涉 法建设 的有关事实 `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`需要你 (单位 )

协助调查 :

口请你 (单位 )于 2024年~至月 10日前携带以下资

料到我单位协助调查 :会城民营工业园建筑物相关报建材料

及本人身份证复印等。

口以上提供材料需提供原件供核查 `如提供复印件的
`

需你 (单位 )加盖公章予以确认。逾期不到或不如期提供相

关证据材料和接受调查 `你
(单位 )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曰 前来协助调查人员系你 (单位 )委托的 J应当附有

《授权委托书》等材料。

曰你(单位 )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5日内提出陈述、

申辩意见 `或到本单位进行陈述、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

的 J视为你(单位)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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